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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傳內容字第 
11100394820號 
處分日期： 
112/03/07

一家團圓 111/03/28 
21:00~23:30

妨害兒童或
少年身心健
康

罰鍰 
NT$600,000

三立戲劇台三立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1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三立戲劇台111年3月28日
21時播出「一家團圓」節目（下稱系爭節目）
，標示「普遍級」，其內容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27條第3項第2款不得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
健康及同法第28條第3項所訂定「電視節目分級
處理辦法」規定，內容略如下：(一)21時04分
許至21時10分許：葉少風（劇中人物，下同）
將張家玲囚禁於精神病院並綑綁在床上，雙方
爭執，葉少風對張家玲扯髮與重複摑掌施暴，
並將張家玲的手機丟進水壺裡。(二)21時35分
許至21時41分許：葉少風逼張家玲簽離婚協議
書，張家玲不從，便以強暴手段壓制，性侵威
脅及及言語恫嚇(21時36分，約1分30秒)；婆婆
高雲雀與張家玲爭執，言語威脅，並吐口水到
杯水中逼迫張家玲喝下。(三)22時31分許至22
時35分許：張家玲逃跑失敗遭葉少風挾持至廁
所，以剪刀威脅，並剪（撕）破張家玲衣服；
情婦雪莉加入，葉少風將張家玲推進塑膠浴缸
裡壓制，對張家玲撒鹽淋冰水，羞辱施暴。二
、系爭節目，相關劇情、對白及畫面呈現，具
體描述家暴、拘束妨礙行動自由、性侵未遂、
羞辱凌虐等犯罪手法，易造成兒童或少年模仿
，致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又節目標示「
普遍級」，其內容呈現，逾越「普遍級」規定
，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2款及
同法第28條第3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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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傳內容字第 
11100338480號 
處分日期： 
112/03/22

健康高手 110/12/08 
09:30~10:25

節目與廣告
未明顯分開

罰鍰 
NT$400,000

華藝台灣台華藝娛樂股份有
限公司

2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華藝台灣台於110年12月8
日9時30分至10時25分播出「健康高手」節目（
下稱系爭節目），由主持人孫嘉禾主持，邀請
營養師王郁菁、身心科醫師鄭光男(下稱鄭醫師
)、空姐瑞秋、作家廖輝英及民眾見證分享等，
共同推介「神經舒壓複方」，明顯為特定產品
促銷宣傳，其節目與廣告未區隔之違法內容略
如下：(一)主持人開場：現代人壓力大，睡眠
不足。(二)專家、名人說明失眠後遺症：１、
廖輝英：年輕時工作、家庭兩頭忙睡眠不足，
引起身體不適，長期睡眠不足會引起器官質變
。２、鄭醫師：睡眠不好沒處理好，很多疾病
會跟著你。３、王郁菁：長期失眠，會引發10
大健康危機，例如：代謝不平衡、慢性疾病多
、抵抗力低下及自律神經失調等。(三)名人推
薦及見證：１、廖輝英：(１)醫生建議用「神
經舒壓複方」，吃一個多月，皮膚暗沉改善，
容易上妝，精神變好，消水腫，體重減了4、5
公斤，繼續吃這個東西(「神經舒壓複方」)對
我的睡眠非常好。(畫面：醫　　(２)提生推薦
「神經舒壓複方」，幫助好眠，告別暗沉皮膚
，消除身體水腫)供自律神經檢測報告(鄭醫師
：使用前後比較，自律神經交感和副交感接近
平衡，妳遇到了好東西)。(畫面：自律神經檢
測報告，「神經舒壓複方」調整回身體平衡狀
態)。２、瑞秋：從事空姐及教學工作，壓力大
，掉髮、經期不順，經多方檢測，發覺是自律
神經失調，後經醫師推薦「神經舒壓複方」，
2週後可以放鬆入睡，聽了醫師建議，用了這個
配方，果然有差別，精神變好。 (畫面：「神
經舒壓複方」調整自律神經，助好眠，產學合
作，黃金六重奏脈絡)(四)成分效用：１、王郁
菁：(１)萃取天然好眠的配方，用高端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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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你順利進入深層的睡眠。睡得好肌膚不會
暗沉、蠟黃，就可以好上妝，代謝恢復正常，
緩解早更問題。(２)介紹黃金六重奏：甲、專
利的猴頭菇：可幫助抗氧化。乙、GABA：幫助
舒壓放鬆。丙、色胺酸：調解自律神經。丁、
酸棗仁：安神助眠。戊、靈芝多醣體：提升防
護力、保護力。己、枸杞：調整好氣色。 (畫
面：「神經舒壓複方」天然萃取好眠配方，黃
金六重奏，睡得好、氣色好、精神好、代謝好
)２、鄭醫師：(１)猴頭菇：含珍貴的抗氧化成
分，抗氧化等於抗發炎，睡不好，體內會有很
多發炎，猴頭菇抗氧化作用很強。(２)猴頭素
A：是專利萃取的成分，專門針對中樞神經，可
預防神經退化。(３)GABA：幫助大腦放鬆，天
然無副作用。(４)色胺酸：轉成血清素，幫助
放鬆，白天心情好，晚上變成褪黑激素，調好
體質，讓你輕鬆好眠。(畫面：專利猴頭菇，保
護神經，促進神經生長因子，黃金複方，讓你
輕鬆一夜好眠)(五)特色：王郁菁說明「神經舒
壓複方」已得到專利證書，經過靜宜大學營養
學系歷時3年產學合作，可舒壓放鬆，好入眠，
科學方法製程，效果驚人，值得沒使用過的人
期待。(畫面：專利證明3年產學合作研發，舒
壓放鬆入眠)(六)實驗見證：空姐瑞秋因輪班因
素，生理時鐘混亂，影響睡眠品質，後又因空
姐教室教學壓力大，睡眠不好。經過「神經舒
壓複方」調理後，前後對比，自律神經已趨向
平衡。(瑞秋：「神經舒壓複方」讓我睡得好，
擁有更健康的生活品質。)(七)民眾見證分享，
使用「神經舒壓複方」後，失眠問題獲致改善
：１、張小姐：從事電商購物，自律神經失調
，焦慮無法入睡，服用後，心情好，生活變好
了。(鄭醫師：經過我們建議，服用「神經舒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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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方」一個半月後，之前失衡的自律神經接近
正常。)２、賴先生：臺商，自律神經失調，無
法入睡，保護力變差，服用後，改善許多，感
謝「神經舒壓複方」，幫忙找回好的睡眠與健
康。(鄭醫師：經過推薦使用「神經舒壓複方」
，一、二個月後，數字逐漸恢復正常)(八)結論
：１、廖輝英：以前很難入眠，吃了「神經舒
壓複方」後，躺下去就睡著了，頭腦清晰，氣
色好，皮膚變好，妝容服貼。２、瑞秋：使用
(「神經舒壓複方」)後，好入眠，減少作夢，
精神好，思緒清楚，新陳代謝正常。３、鄭醫
師：睡眠很重要，最怕用錯方法，問題沒解決
，後面一大堆後遺症，要找到正確及適合自己
的方法。４、主持人：丟掉你的安眠藥，「神
經舒壓複方」。５、王郁菁：自律神經的問題
，應該用這種「神經舒壓複方」，天然的營養
素把它補起來，讓你舒壓好眠，再次強調「黃
金六重奏」專業比例。所以「神經舒壓複方」
是有安神舒眠效果的一種天然助眠劑。６、VC
R ：再次強調臺灣失眠人口眾多，每5個人就有
1個人有睡眠障礙的問題，推薦「神經舒壓複方
」，研發團隊採專業萃取技術，成分天然，對
調解自律神經失調效果好。廖輝英、瑞秋都在
「神經舒壓複方」的調理下，自律神經獲得調
整，更健康。提供節目諮詢專線：0800-88-44
-99。(九)節目共播出3段廣告：健康的生活不
再是夢想，要健康、要青春，選擇正確方法，
遠離病痛威脅，一通電話護您一生，前20名來
電搶先體驗獨門法寶，諮詢電話：0800-262-0
00。二、旨揭節目詳細說明可具體指涉特定產
品之相關特色（成分、對應症狀及功效）及認
證等專屬資訊，並邀請來賓及民眾見證分享產
品使用效果，並穿插利用視聽眾輕信或比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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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用語，已明顯促銷、宣傳並突顯該特定商
品之價值，致節目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
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定。

通傳內容字第 
11100394680號 
處分日期： 
112/03/22

一家團圓 111/03/28 
20:00~22:30

妨害兒童或
少年身心健
康

罰鍰 
NT$600,000

三立台灣台三立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3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三立台灣台於111年3月28
日20時至22時30分播出「一家團圓」節目（下
稱系爭節目），標示「普遍級」，其內容違反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2款不得妨害兒
童或少年身心健康及同法第28條第3項所訂定「
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規定，內容略如下：
(一)於20時05分許：劇中人物葉少風將張家玲
囚禁於精神病院並綁在床上，雙方爭執，葉少
風對張家玲施暴，並將其手機丟進水壺裡。（
畫面呈現張家玲被綑綁於病床，並遭扯髮與重
複摑掌）(二)於20時31分許：葉少風逼張家玲
簽離婚協議書，張不從，葉便加以羞辱施暴，
過程中葉遭張咬耳朵制止；張的婆婆高雲雀走
進來勸張家玲聽話，並將口水吐到杯中逼張家
玲喝下。（畫面呈現葉少風解衣釦、脫皮帶，
隨後跨坐於張家玲身上撕扯其上衣並欲強加施
暴，遭張抵抗）(三)於21時23分許：張家玲逃
跑失敗被葉少風抓到後帶入廁所，稱為檢查傷
口，葉以剪刀威脅並撕破張之衣服；葉少風之
情婦雪莉加入，與葉一起將張家玲推進塑膠浴
缸裡，撒鹽淋冰水。二、系爭節目相關劇情、
對白及畫面呈現，具體描述家暴、拘束妨礙行
動自由、性侵未遂、羞辱、凌虐等犯罪手法，
易造成兒童或少年模仿，致妨害兒童或少年身
心健康；又節目標示「普遍級」，其內容呈現
已逾越「普遍級」規定，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27條第3項第2款及同法第28條第3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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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傳內容字第 
11100553380號 
處分日期： 
112/03/22

辣新聞152 111/09/23 
21:54~22:57

製播新聞違
反事實查證
原則，致損
害公共利益

罰鍰 
NT$800,000

民視新聞台民間全民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4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民視新聞台111年9月23日
21時54分許「辣新聞152」節目(下稱系爭節目
)，播送晶華緋聞案及選舉議題相關內容違反衛
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3款及第4款規定，
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從一重處
斷，本案依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
4款規定及同法第53條第2款規定，處罰鍰新臺
幣80萬元。內容略如下：(一)21時54分許、21
時57分許：１、標題：「張○○發聲明！委託
律師提告！以正視聽！時間點有疑點！？」２
、主持人：「……晶華飯店，章孝嚴涉及的緋
聞案的真實的女主角，是前中國小姐、前華航
空服員，張○○小姐。」(21時54分許)３、主
持人：「張○○是一個什麼樣的女性呢？對不
起，因為妳今天提告了我們，我要跟蔡玉真來
好好地揭發張○○的真面目。張○○做過華航
的空中小姐、空服員，她被指控她進入華航一
個月就飛國際航線，為什麼？妳是怎麼做到的
？等一下我們來告訴各位。同時張○○嫁入的
豪門，跟連戰有關，跟豪門、跟黨國權貴也有
關，為什麼？我們無意傷及她前夫的家庭，但
是妳張○○不做說明，一開始就提告，無理地
來抹黑媒體政論節目的討論，我只能跟你說，
直球對決。」(21時57分許)(二)22時06分許：
１、標題：「張○○發聲明！委託律師提告！
以正視聽！時間點有疑點！？」２、主持人：
「……眷村長大，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眷村
的意思是比較高級嗎？還是比較有什麼心理，
我不知道。『在華航任職期間』，OK好，我們
等一下來看，張○○是怎麼進華航的？果然眷
村有進華航的特權嗎？」(三)22時08分許、22
時19分許：１、標題：「張○○發聲明！委託
律師提告！以正視聽！時間點有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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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離接觸高官！？空服員嚴選過！？還要
身家調查！張國城：不是誰都能當！」２、主
持人：「……第二，你在眷村長大、在華航任
職，不在我們的討論當中，但是你今天講了，
那我就要問你，請問你，張○○是怎麼進華航
的？張○○當年在華航的特權，我告訴你，你
不要寫聲明告我，我不會講的，今天我們就來
講，張○○當年怎麼進華航的？張○○當年在
華航，怎麼樣進一個月就開始飛國際線的？你
張○○是提油點火，是想讓你以前的同事出來
，把你的不堪往事，來全部講出來嗎？」(22時
08分許)３、主持人：「……我告訴你，眷村長
大、華航任職，就是你昨天張教授說的，華航
以前的空中服務員，以前過去叫做空中小姐，
有誰是靠考試進去的？眷村叫什麼意思？就是
將軍或者是軍方人士的女兒，用挑媳婦的方式
進入華航，再加上蔡玉真說的，為什麼你飛了
一個月就可以直飛國際航線？其他的她私生活
的問題，不在我們討論範圍當中。但是我要跟
張○○小姐說的是，既然你說你沒有做過這個
事情，既然你要訴諸司法的對簿公堂，那這些
問題就要一一地來檢視，對不對？但是聲明裡
面她有說她認不認識章孝嚴嗎？」來賓：「沒
有。」(22時19分許)(四)22時18分許：１、標
題：「王筱嬋發表台灣六月雪！還原緋聞真相
！捍衛自身清白！今洗刷冤屈！」、「王筱嬋
曾出書喊冤！書中揭蔣孝嚴曖昧對象！？有一
位中國小姐！？」２、主持人：「《台灣六月
雪》它在出版的過程裡面有非常多的資料。」
來賓：「對，非常多詳細的資料。」主持人：
「其中跟前中國小姐張○○有關的是第幾頁？
」來賓：「144頁，這裡頭的所謂的五個可能的
緋聞對象……」主持人：「其中就有一個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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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姐，那王筱嬋自己也去根據這些線索她就
去調查，所以王筱嬋親口跟你說過嘛。這個名
字就叫做張○○。」(五)22時21分許：１、標
題：「張○○發聲明！委託律師提告！以正視
聽！時間點有疑點！？」２、來賓：「……，
這個張小姐的聲明，特別標榜說她是在眷村長
大，……」３、主持人：「……優越感好強…
…我在眷村旁邊長大，現在罵我那些人，都是
眷村的小流氓出生的、小太保出生的人。她幹
嘛寫她是眷村長大，妳眷村長大是比較高級嗎
？」(六)22時22分許：１、標題：「交由司法
釐清！張○○歡迎上節目澄清！還原事件經過
！向社會釋疑！？」、「真女主前夫是豪門！
與連家關係匪淺！林○○投資失利！？連○○
大失血！？」２、主持人：「張○○也不是個
簡單的角色，她所嫁的夫家，厲害得了。她所
嫁的夫家，林○○，她的丈夫的弟弟林○○，
娶的是誰？蔡○○。蔡○○是誰？蔡○○的姐
姐。蔡○○是誰？連○○的太太。連○○是誰
？中國小姐的兒子，連○○的兒子。然後他們
這個，他的姑姑，還是蔡○○。」(七)22時31
分許：１、標題：「嗆選風惡質！蔣萬安：陳
時中、周玉蔻暗地合謀！踐踏專業詆毀人格！
？」２、主持人：「……第二，我是你章○○
兄弟的恩人，你們家在1989年以後一直到1999
年，十年當中享盡了私生子的被正名的光環，
是我周玉蔻做的事耶。忘恩負義蔣萬安，我不
把你趕出台灣政壇我真的不姓周。」二、系爭
節目討論晶華緋聞案與選舉議題，未盡事實查
證、妨害個人資料保護及未善盡媒體應維護公
共利益之責：(一)僅憑單一消息來源之擴散資
訊，未盡事實查證直接指名道姓，播送提及緋
聞案女主角個人資料與其前夫及姻親等揭人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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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非屬公共利益之內容，迫使特定第三人張
○○無端曝露於公眾議論中，形成媒體公審，
已傷害一般社會道德、倫理觀念或正面價值，
並與維護公共利益顯無相關。(二)以晶華緋聞
案連結特定候選人，惟該緋聞案非該候選人之
緋聞，卻以議題操作方式，在選舉前、未提出
具體證據下、濫用無關該候選人之第三人資料
，誤導民眾對候選人之認知判斷及有影響選情
之虞，未善盡媒體應維護公共利益之責。(三)
系爭節目公開播送汙名化特定社會族群之負面
言詞，不利於社會族群融合與多元文化發展，
並以恐嚇口吻傳遞恫嚇言語，不利公共議題理
性討論及民主言論環境，不利於維繫公共秩序
，有悖公序良俗，悖離新聞評論節目應客觀、
公正之原則。(四)節目內容提及緋聞內容除揭
人隱私、使當事人人格權受侵害，並無增進公
共利益必要。(五)整體以觀，系爭節目違反公
序良俗、未經事實查證、未維護公共利益、且
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不得為法定特定目的
外之不法利用，違反衛廣法第27條第3項第3款
及第4款、個資法第20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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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傳內容字第 
11100609070號 
處分日期： 
112/03/22

生活大小
事

111/06/03 
15:00~16:00

節目與廣告
未明顯分開

罰鍰 
NT$400,000

東森戲劇台東森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5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東森戲劇台111年6月3日1
5時至16時播出「生活大小事」節目（下稱系爭
節目）由范瑞君擔任主持人，邀請藝人王俐人
與Julia、西醫師鄭光男及營養師簡蕙琦（以下
稱醫師及營養師），推介「昇級版BPF」 產品
，明顯為特定產品促銷宣傳，案經衛生福利部
查獲移送本會，其節目與廣告未區隔之違法內
容略如下：(一)說明成分及功效:１、由醫師及
營養師以手板說明昇級版BPF含有義大利香檸檬
、NMN複方、SIRT複合物、阿拉伯糖、柑橘+瓜
拿納等成分，宣稱具有幫助代謝、抗老化、抗
氧化、抑制脂肪吸收、促進細胞修護、有助調
節三高等功效。２、在醫師及營養師說明時，
螢幕左下方均出現該成分之功效字卡，右方則
有「告別肥油纏身的日子 修護 阻斷 代謝 調
理提升代謝」、「輕鬆控制體重無負擔 正常飲
食一樣可以有好身材」具產品功能之字卡。３
、片尾VCR內容復宣稱：「……昇級版BPF七大
黃金複方，全方位的達到修護、阻斷、代謝、
調理，輕鬆快速的控制體重，……義大利香檸
檬、瓜拿納萃取、阿拉伯糖能有效阻斷油脂、
澱粉、醣類的吸收，同時加強代謝燃燒卡路里
，NMN+SIRT能提供細胞能量，修護細胞讓生理
活性年輕化，調理成不易胖的易瘦體質，日夜
助攻崩解脂肪代謝排出，……」。(二)名人推
薦及見證者分享：１、王俐人：「……朋友介
紹BPF……它在使用上非常的簡單，……BPF我
發現這裡面的成分讓我覺得很安心，使用起來
又方便……而且是用喝的……讓我覺得很方便
，我泡一泡喝一下，然後它就會幫我的一些毒
素排掉，讓我的循環變好……讓我固定會上廁
所不會卡住……」；「我想要一個easy的方法
，這個只要喝一喝就可以了」；「……這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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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我就覺得喝一杯就維持，然後發現我的身體
有固定的把毒素排出去，把一些在體內不好的
成分排出去，……我反而是皮膚感覺更好，精
神感覺更好，可是我有瘦」。２、Julia：「朋
友跟我說妳要不要試試BPF……我試了之後發現
它真的讓我整個代謝基礎變快了之外，我的狀
況變很好……，你找到好的東西的時候就不需
要這麼辛苦，……」；「……自從我接觸了BP
F之後，它的好處是我不用太為難自己，我可以
正常生活、正常飲食……」。３、民眾(女性)
：「同事介紹我一款昇級版BPF保健品……吃了
第二天我的排便開始很順暢，……一星期我的
小腹就變小了，第一個月我減了5公斤，現在吃
半年的時間了，我的體重回到結婚時的48公斤
，……真的要感謝昇級版BPF給我的幫助。」４
、民眾(男性)：「……一個客戶介紹我吃一種
昇級版的BPF，……昇級版的BPF讓我覺得我很
有活力，提升代謝，在調節體重的同時也能有
效控制我的健康指數，我吃了半年瘦了20幾公
斤，讓我回到之前的身材與健康，真得要感謝
昇級版的BPF……，控制體重維持健康昇級版的
BPF真的很棒」。５、民眾(女性)：「……他推
薦我吃這一款昇級版BPF保健品，……我照他建
議的方式吃了半年，體重從79公斤減到50公斤
，……昇級版BPF可以說改變了我的人生」。(
三)認證及許可證：１、營養師：以圖卡說明：
「……我們選擇義大利香檸檬是有原因的，它
本身在原廠就有8張的專利，……它不是只有製
程專利，它還有功效專利……它是有去做人體
的實驗功效，……香檸檬本身就有8張專利，然
後整個成分的配方上面15加8，一共有23張專利
，義大利香檸檬還有NMN的一個複方成分之後再
加上SIRT、柑橘類黃酮跟核糖這些成分，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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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23張的專利」。２、片尾VCR：「……擁有
23項多國專利的昇級版『BPF』，以激瘦飲食法
為基礎專案研發……」。(四)節目尾聲出現「
節目諮詢專線：0800-320-818」，並於進廣告
前播出「健康一生 聰明選擇 健康諮詢專線08
00-533-533」畫面。二、旨揭節目詳細說明可
具體指涉特定產品之相關特色（成分、對應症
狀及功效），及認證等專屬資訊，並邀請來賓
及民眾見證分享產品使用效果，明顯促銷宣傳
及突顯該特定產品之價值，致節目未能明顯辨
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已違反衛星
廣播電視法第30條規定。

通傳內容字第 
11200029560號 
處分日期： 
112/03/22

庄腳e聊站 111/08/20 
18:00~20:00

節目與廣告
未明顯分開

罰鍰 
NT$800,000

台灣藝術台台灣藝術電視台
股份有限公司

6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台灣藝術台於111年8月20
日18時至20時播出「庄腳e聊站」節目（下稱系
爭節目），由阿偉及芭比主持，全程於節目畫
面左上角標示「優兒思生技」商標，並未於節
目播送前或後明顯揭露贊助事業之名稱或商標
，且於廣告時段由主持人阿偉銷售「優兒思生
技」之「膠原蛋白晶凍」產品。二、綜上，上
揭節目全程標示「優兒思生技」商標，且於廣
告時段播送主持人阿偉銷售「優兒思生技」之
「膠原蛋白晶凍」產品，明顯表現出媒體為特
定產品宣傳之客觀事實，致有節目未能明顯辨
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隔之情形，此有
本會側錄光碟可稽，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30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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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傳內容字第 
11100553370號 
處分日期： 
112/03/24

辣新聞152 111/09/22 
21:54~22:57

製播新聞違
反事實查證
原則，致損
害公共利益

罰鍰 
NT$800,000

民視新聞台民間全民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7 一、受處分人經營之民視新聞台111年9月22日
21時54分許「辣新聞152」節目(下稱系爭節目
)，播送晶華緋聞案及選舉議題相關內容違反衛
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3款及第4款規定，
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從一重處
斷，本案依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
4款規定及同法第53條第2款規定，處罰鍰新臺
幣80萬元。內容略如下：(一)21時54分許起：
１、標題「解答世紀之謎！蔣孝嚴緋聞女主角
是誰！？證據呼之欲出！？正式揭曉！」(背板
揭示當事人照片及個人資訊)２、主持人：「…
…晶華飯店的那個緋聞，有人把她形容成為，
滾床單的女主角，究竟原名、原姓，以及她的
身分、地位，到底是誰？……我們今天要在節
目說，這位女主角她是中國小姐，也是華航空
服員，……這位女主角，當時為什麼會逼迫章
孝嚴，寫下那個便條箋，叫人家在2000年6月的
時候離婚，這位女主角，如果願意解釋的話，
我們也歡迎她來到我們的節目。」(二)21時58
分許：１、標題「選首都市長太輕率！？蔣萬
安沒準備！？身世謎裝傻！？無視父親緋聞！
？」２、主持人：「……但是是你蔣萬安自己
，對於你父親所做的這些事情，還在那裡栽贓
別人、汙衊媒體，恕我不客氣，而蔣萬安你的
祖父不叫蔣經國，只能告訴你，下個禮拜二早
上，有一本新書，《門裡還是門外》，黃清龍
先生的作品，就要公諸於世。到時候你既不姓
蔣，也不姓章，更不姓王，你姓郭的事實公布
之後，要不要驗DNA，是台北市民要做抉擇的關
鍵。」(三)22時7分許：１、標題「蔣萬安講渾
話！？面對質疑打太極！？牛頭不對馬嘴！？
危機處理失當！？」２、周玉蔻：「……我告
訴你，今天我們公布那個女主角，是因為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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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到五個層次，蔣萬安，你不姓蔣這件事情
，下個禮拜揭曉，你要不要揭露DNA，他可以靠
這種方式嗎？」(四)22時20分許至23分許：１
、標題：「王筱嬋.李紀珠被冤枉！？蔣孝嚴保
護誰！？消失的緋聞女主角！？獨家公布」、
「解答世紀之謎！蔣孝嚴緋聞女主角是誰！？
證據呼之欲出！？正式揭曉！」２、主持人：
「……兩岸買辦的這個人，可以做臺北市長的
爸爸嗎？……林冠勳，請你告訴蔣萬安，從明
天開始回答，你爸爸為什麼要藏起來張○○，
要去陷害王筱嬋，如果你不回答，每一天就問
你，DNA要不要驗？你們陷害了一個女性，張○
○在現場有人認識嗎？」(五)22時23分許起：
１、標題：「解答世紀之謎！蔣孝嚴緋聞女主
角是誰！？證據呼之欲出！？正式揭曉！」、
「帶風向直指王筱嬋！？蔣孝嚴刻意操作？！
涉世未深！？保護第三者！？」、「王筱嬋.李
紀珠被冤枉！？蔣孝嚴保護誰！？消失的緋聞
女主角！？獨家公布」２、主持人：「我對於
要不要公布這個名字，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
說，其實她是陷害王筱嬋的人，因為她躲在後
面，被保護，害得王筱嬋23年不白之冤，所以
這個名字，為什麼不能公布，所以今天經過了
，所有的確認之後，我們公布叫張○○……我
們媒體為什麼要保護她？我們媒體為什麼要保
護她？妳是一個事件的主角，我媒體不是保護
妳，是請妳出來，我今天透過各種不同的方法
，去連繫張○○小姐，但是我們找不到她的電
話，可是隨時隨地，歡迎張○○小姐跟我們連
繫……。」二、系爭節目於討論晶華緋聞案議
題，未盡事實查證、妨害個人資料保護及未善
盡媒體應維護公共利益之責：(一)僅憑單一消
息來源之擴散資訊，未盡事實查證，直接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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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姓，播送揭人隱私、與公共利益無關之內容
(姓名、肖像、職業、經歷、私領域生活等)，
迫使特定第三人張○○無端曝露於公眾議論中
，形成媒體公審，已傷害一般社會道德、倫理
觀念或正面價值，並與增進公共利益顯無相關
。(二)以晶華緋聞案連結特定候選人，惟該緋
聞案非該候選人之緋聞，卻以議題操作方式，
誤導民眾對特定候選人之認知判斷及有影響選
情之虞，未善盡媒體應維護公共利益之責。(三
)系爭節目播送蔣家身世之言論，受限於歷史、
時效因素而未能提出確切事證下，與選舉議題
互為連結，影響視聽眾認知，復藉掌握媒體話
語權，公開傳遞恐嚇意涵之言詞，威嚇被評論
之人，不利公共議題之理性討論及民主言論環
境，並已悖離新聞評論節目應客觀、公正之原
則。(四)節目內容提及緋聞內容除揭人隱私、
使當事人人格權受侵害，無增進公共利益必要
性。(五)整體以觀，系爭節目違反公序良俗、
未經事實查證、未增進公共利益、且有非公務
機關對個人資料不得為法定特定目的外之不法
利用，違反衛廣法第27條第3項第3款及第4款、
個資法第20條第1項規定。

罰鍰： 元件件 核處金額：警告： NT$4,400,000 7  0


